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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2716681號 

訂定「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安全規則」。 

  附「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安全規則」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安全規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大眾捷運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規則以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主管之大眾捷運系統

營運機構（以下簡稱營運機構）為適用範圍。 

第三條    本規則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正線：指列車提供旅客運送服務經常使用之路線。 

二、列車：指具備規定之標誌，並能在正線上運轉之車輛。 

三、供電線路：指饋電線、電車線、第三軌、迴路及相關之

支撐裝置。 

四、建築界限：指與軌道保持一定空間所設之界限。 

五、號誌：指依形、色、音、電訊及其他方式，指示列車或

車輛在一定區域內運轉條件之設備者。 

六、標誌：指依形、色、符號及其他方式，以表示列車、車輛

或設備之位置、方向、條件者。 

七、閉塞區間：指列車依行車控制系統運轉時，不能同時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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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二列以上列車之空間。 

八、退行運轉：指列車與原來規定行進方向相反之方向運轉。 

第二章    路線及設備 

第四條    營運機構應就路線及行車相關設備進行日常及定期檢查維護，

並確保功能正常運作。 

前項各種設備之新設、改建、維修或停用後恢復使用時，應

先測試功能正常，與列車行駛有關之設備除日常之維修外，應以

列車試運轉。 

第五條    營運機構應就正線及其供電線路於每日營運前巡查一次以上 

，並保存巡查紀錄。 

第六條    供旅客緊急使用有關之設備，營運機構應標示其位置、用途

及使用方法。 

第七條    路線及供電線路因故無法使列車依規定速度安全運轉時，營

運機構應以號誌表示之，必要時並派人監視或處置。 

因災害或事故致有妨礙列車運轉之虞時，營運機構應即採取

緊急安全防護措施，並派人監視或處置，必要時停止列車行駛。 

第八條    營運機構就供電線路應設置適當之安全防護措施、有關安全

標示，並分段以警示燈表示通電情況。 

第九條    建築界限內不得放置物件。但因工作之必要且無妨礙列車行

駛安全者，不在此限。 

在建築界限外之物件，如有影響行車安全之虞者，亦不得放

置。 

前二項建築界限，由營運機構訂定之。 

第十條    為避免列車出軌或溜逸，營運機構應於路線設置適當之安全

防護措施。 

第十一條    營運機構臨時停放之設備或器具應離月台邊緣二公尺以上 

，並不得放置於緊急逃生之出入口。 

第十二條    營運機構就列車、車站及相關附屬設施之消防系統配置應

符合消防法規，其未規定之消防設施，應報請相關主管機關核

定。 

第十三條    列車到站及離站前，營運機構應以訊號警示月台區人員。 

第十四條    月台末端通道非供旅客使用者，營運機構應設置管制及監

視設施，且標示禁止旅客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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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號誌及標誌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營運機構應顯示禁止進入之號誌： 

一、閉塞區間內有列車。 

二、閉塞區間內有關轉轍器未開通正確方向。 

三、鄰線之列車或車輛在正線分叉處妨礙行車之安全。 

四、號誌發生故障。 

五、單線運轉區間，其相反方向之號誌顯示進行。 

第十六條    營運機構就軌旁號誌及車內號誌之顯示，應使接近該號誌

之閉塞區間之列車，能在其緊急煞車距離以上確認之。 

第十七條    正線之轉轍器應與有關號誌聯鎖使用。但因號誌故障致轉

轍器不能與號誌聯鎖時，營運機構除應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處置

外，並應於列車通過前派員將轉轍器鎖定。 

第十八條    列車應按下列規定設置標誌： 

一、列車前端兩側各設置白光燈一盞。 

二、列車後端兩側各設置紅光燈一盞。 

前項標誌於日、夜間運行均應開燈顯示，列車退行運轉時，

應保持不變。  

第十九條    營運機構應於下列處所設置標誌標示，並得視路線情況設

置各項適當標誌： 

一、轉轍器開通方向之處所。 

二、列車折返處所。 

三、列車之停車位置。 

四、緊急斷電開關位置及其他供電線路必要之處所。 

五、軌道之終端。 

第四章    運轉 

第二十條    正線應劃分閉塞區間，在同一閉塞區間內，同一時間只准

一列車運轉。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救援停留之故障列車。 

二、因維修路線，在已運轉工程列車之閉塞區間內，需再

運轉其他工程列車。 

前項列車運轉之作業規定，由營運機構擬訂，報請本府核

定。 

第二十一條    列車應依號誌之顯示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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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誌應顯示而無顯示或顯示不明確時，列車應立即停

車，非俟顯示進行之號誌或接獲通告，不得繼續進行。 

列車非經行車控制中心之允許，並已完成必要之安全措

施，不得退行運轉。 

第二十二條    列車應依自動控制設備所顯示之號誌行駛。但自動控制

設備故障，致列車無法依自動控制設備所顯示之號誌行駛

時，得以替代方式運轉。 

         前項替代方式，由營運機構擬訂，報請本府核定。 

第二十三條    列車行駛正線速度規定如下： 

一、依號誌之顯示行車時，以號誌所設定之速度行駛。 

二、依前條規定之替代方式行車時，應以二十公里以下

之時速行駛。 

三、置有駕駛之列車，而駕駛不在列車行進方向之前端

駕駛列車時，應以十五公里以下之時速行駛。 

四、依第二十條規定行車時，應以十五公里以下之時速

行駛。 

前項第一款之速度，應按路線、供電線路之強度及車輛

之構造情況，由營運機構訂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情形，除於設有月台門之車站月台區且設

有適當安全防護措施者外，營運機構應派人員於列車行進方

向之前端引導。 

前項引導，應有維護引導人員安全之適當措施，始得為

之。 

第二十四條    列車編組完畢駛入正線前，營運機構應確認下列項目之

功能正常： 

一、連結裝置。 

二、煞車裝置及其聯動功能。 

三、行駛控制裝置。 

四、空調系統。 

五、車門裝置。 

六、通信裝置。 

七、警示信號。 

八、照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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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逃生裝置。 

第二十五條    載運旅客之列車於起動前，應關閉所有車門；於列車完

全停止後，始得開啟車門。但在設有月台門之車站停靠，如

超過允許誤差範圍時，非經行車控制中心之允許，並已作必

要之安全措施，不得開啟車門。 

第五章    災害或事故應變處理 

第二十六條    營運機構應就下列事故或災害擬訂適當之緊急應變計畫，

其內容應包含預防、整備、訓練、通報、應變等規劃，報請

本府核定： 

一、火災。 

二、列車衝撞或傾覆。 

三、供電中斷或電擊事故。 

四、人為危害事故。 

五、天然災害。 

六、其他。 

         營運機構應整合緊急應變計畫與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定

期實施演練，並作缺失檢討及改善後報本府備查。 

第二十七條    營運機構應就路線、車輛及其他行車設備所需之搶修器

材，經常整備於適當場所，搶修人員之召集及緊急出動，平

時應施以訓練，並進行演習。 

         前項人員召集、緊急出動、訓練及演習，由營運機構擬

訂，報請本府核定。 

第二十八條    營運機構應設置緊急應變小組，於緊急事故發生時，負

責溝通、協調及維持系統之運作。 

第二十九條    有妨礙或危及列車運轉安全之虞時，營運機構應採取適

當安全防護措施及維護旅客生命安全之處置措施，必要時應

暫時停止列車運轉。 

第三十條    因事故或災害致人員傷亡時，營運機構應即時報告相關主

管機關，並為下列處置： 

一、對死亡者應儘量保持現場，並儘速通知轄區警察機關

轉請檢察官到場實施勘驗，經檢察官同意後，始得移

動現場。 

二、立即將傷者送醫救護，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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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儘速通知死傷者之家屬。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一條    營運機構依本規則訂定之相關實施作業規定，報請本府

核定後實施。 

第三十二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282067號 

訂定「臺中市政府數位治理局組織規程」，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三月一日生

效。 

 附「臺中市政府數位治理局組織規程」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政府數位治理局組織規程 

第一條  本規程依臺中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臺中市政府數位治理局（以下簡稱數位局）置局長，承市長

之命，綜理局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置副局長一人，襄理局

務。 

 

第三條  數位局設下列科、室，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創新服務科：智慧城市整體規劃與研究、新創科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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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推動與人才培育、設置與應用資訊計畫及預算之審

議、資訊作業績效之輔導查核、開放資料應用及資訊交

流、市政大數據應用規劃推動、開放政府政策研究與各

產業、機關、學校、研究機構之資通訊應用合作開發等

事項。 

二、數位匯流科：資訊安全、寬頻智慧城市基礎建設規劃管

理、電信及通訊產業合作發展、電腦機房及資訊設備之

規劃管理等事項。 

三、整合應用科：智慧市民整合服務規劃及推廣、市政網站

服務規劃推廣及檢核、電子化政府便民服務之推動、資

訊教育訓練之推動、各機關資訊系統整合規劃與推動等

事項。 

四、系統規劃科：跨機關共通性資訊系統與平臺之規劃開發

及維運、地理資訊發展規劃、公文整合資訊系統之規劃

開發與維運、行政管理自動化業務之推動、各機關資訊

系統整合規劃與推動等事項。 

五、秘書室：文書、檔案、印信、事務、採購、出納、法制、

研考、財產管理、工友及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之管理、

公共關係、新聞發布及不屬於其他科、室之事項。 

第四條  數位局置主任秘書、專門委員、科長、主任、專員、股長、

高級分析師、分析師、設計師、管理師、科員、助理員、助理設

計師、助理管理師、書記。 

第五條  數位局設人事室，置主任、科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六條  數位局設會計室，置主任、科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

計事項。 

第七條  數位局設政風室，置主任，依法辦理政風事項。 

第八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九條  數位局得視業務需要，報經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核

定後，設置各種委員會，其組織另定之。 

第十條  局長出缺，繼任人員到任前，由本府派員代理。 

局長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職務代理順序如下： 

一、副局長。 

二、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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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本府得指派適當人員代理。 

第十一條  數位局設局務會議，由局長召集並為主席，以下列人員組

成之： 

一、局長。 

二、副局長。 

三、主任秘書。 

四、專門委員。 

五、科長。 

六、主任。 

前項會議，必要時得由局長邀請或指定有關人員出席或列

席。 

第十二條  數位局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及乙表。甲表由數位局擬

訂，報請本府核定；乙表由數位局訂定，報請本府備查。 

第十三條  本規程施行日期，由本府以命令定之。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輔字第1070040972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辦理農業建設經費補助要點」第三點、第十

點、第十二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辦理農業建設經費補助要點」第三點、第十

點、第十二點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修正規定及全規定各一份。   

二、請本府法制局協助建置本府法規資料查詢系統，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

市府公報   

正本：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本局作物生產

科、林務自然保育科、運銷加工科、農地利用管理科、農會輔導休閒農

業科、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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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本局局

長室（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辦理農業建設經費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1 日中市農輔字第 1010036031 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1月 29 日中市農輔字第 102000253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6年 11 日中市農輔字第 1040018654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5 年 5月 17 日中市農輔字第 1050016343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5月 8日中市農輔字第107001541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3 日中市農輔字第 1070040972 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以下簡稱農業局）為穩定農業產銷並提升產業

競爭力，以求農業永續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農業建設經費補助對象為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持股之農產品

批發市場、農業有關之公立試驗研究機關(構)、經教育部核准設立

與農業有關之高中(職)以上學校、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所轄各

級農會、漁會、農業合作社場、畜牧產業團體、產銷班、農民及其

他與農業有關之非營利性團體。 

三、農業建設經費補助之項目如下： 

(一)生產設施。 

(二)生產機具。 

(三)生產及防治資材。 

(四)運銷設施、設備(含供作農產品運輸、加工、冷藏、冷凍等使用之

車輛)及資材。 

(五)集貨加工設施及設備。 

(六)農業及農村環境改善。 

(七)國內外行銷活動及措施。 

(八)各級農會發展經濟(金融)事業計畫與各項農業推廣教育、家政四

健推廣、農業志工、農業金融、農會組織業務發展推廣輔導及教

育訓練研習等。 

(九)農業產業文化、休閒農業發展輔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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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林業、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推廣。 

(十一)漁業相關補助。 

(十二)其他農業建設相關事項。 

四、對產銷班組織之補助以班員共同使用者為優先、班員個別使用者次

之，其補助應納入輔導單位所提之計畫書，補助標準比照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辦理。 

五、本府持股之農產品批發市場、農業有關之公立試驗研究機關(構)、

經教育部核准設立與農業有關之高中(職)以上學校、農會、漁會及

以推展農業生產運銷、有機農業、休閒農業、生態保育為宗旨之民

間團體，或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補助計畫所補助之民間團體，申請

第三點補助項目之補助，其標準以不超過各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五十

為限。但符合下列各款之一，得專案簽請局長核准提高其補助比例： 

(一)全市性計畫。 

(二)迫切性計畫。 

(三)有特殊情形者。 

(四)因應農產品產銷失衡所採取之各項措施。 

(五)區域整合性計畫。 

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劃設之休閒農業區其公共空間、公共設施 

、具共同使用性質之建設及各項公共設施軟體、宣傳行銷、農業產

業文化建設補助細項等補助標準，以不超過各休閒農業區計畫總經

費百分之九十五為限。 

七、本市各級農會發展經濟事業計畫補助優先順序： 

(一)營造具經濟性及創新之特色產業、區域整合經濟性事業計畫。 

(二)建立品牌及推動農會 CIS 企業識別計畫。 

(三)既有經濟性事業擴大規模計畫。 

八、農業局對同一民間團體(社團及財團法人組織)之補助金額，除農會 

、漁會及以推展農業生產運銷、有機農業、休閒農業、生態保育為

宗旨之民間團體或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補助計畫所補助之民間團體

外，每年以不超過新臺幣二萬元為限；本府持股之農產品批發市場、

農業有關之公立試驗研究機關(構)、經教育部核准設立與農業有關

之高中(職)以上學校亦不受此限。 

九、補助對象申請農業局預算補助時，應擬具細部計畫書備函申請，並

敘明經費內容，由農業局依下列事項審查核定：(附件一) 

(一)計畫內容是否詳實，計畫目標是否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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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是否符合地區農業發展之需求，並符合政策目標。 

(三)經費需求之編列項目是否符合計畫目標。 

(四)預算項目編列是否合理。 

若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

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送各機關審核，如有隱匿其他

補助財源或與本局補助同一預算科目重複者，經本局發現將同額由

本局補助款內扣除外，並依第十二點督導及查核不符結果方式辦理。 

十、計畫執行： 

(一)計畫核定後應確依內容執行，如有特殊情形須變更計畫者，應敘

明理由並於執行前報請各機關核准後始可辦理。如有隱匿不實或

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受補助經費

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或農會財務處理辦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 

(二)核定之補助計畫應於當年度完成，但有不可歸責於受補助對象或

特殊原因，得專案申請核准展延，展延期限最長為一年，並以一

次為限。 

(三)補助設施涉建築行為者，應依建築法相關規定取得各項執照。 

(四)受補助對象應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完成，並依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對

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處理原則及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補助

各級農會經費核銷注意事項辦理撥付及核銷作業，如有結餘款應

按補助比例繳回，計畫因故無法繼續執行時，除應以書面說明原

因外，已請領之款項未執行部分應予繳回。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

編製執行成果報告(附件二)送農業局備查。 

(五)受補助對象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

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六)屬設施或設備計畫完成後，應在明顯位置標示補助單位、年度及

計畫名稱。 

(七)受補助對象因故必須終止或取消補助計畫時，應向農業局提出申

請，且不得再重新申請本項計畫補助。 

(八)農業局補助計畫項下所購置之財產，其所有權歸屬於補助對象，

由補助對象自行登錄管理，並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購置之財

產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

者，未經農業局書面同意，不得處分。處分有所得者，應按補助

比率繳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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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受補(捐)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應連同補助經費，

經結算後，如有賸餘，應按計畫經費來源比例繳還。 

(十)留存受補(捐)助機關、團體之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

存與銷毀，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函報原補(捐)助機關轉請審

計機關同意。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

明原因及處理情形，函報原補(捐)助機關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

經發現未確實辦理者，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捐)助案件或受補(捐)

助機關、團體酌減嗣後補(捐)助款或停止補(捐)助一至五年。 

(十一)核定之補助計畫其支出有關原始憑證，如留存受委託或補助機

關、學校或團體，將按季通知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 

    如有擬新增列之原始憑證留存受補助單位者，採個案簽辦方式辦

理(附件三)。 

十一、經費請撥及支出憑證之處理程序： 

(一)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

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

二個以上機關補(捐)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 

(二)經農業局審核通過受補助單位之組織人員分工明確、檔案保管

制度健全者，得留存原始憑證，惟須受農業局不定期查核，並

做成相關紀錄，農業局應通知審計機關。倘受補助單位不符上

開保存條件或欲檢附原始憑證辦理核銷作業者，應於計畫執行

完成一個月內連同核定公文、領據、會計報告、經費支用明細

表、支出機關分攤表、電子檔光碟各乙份及成果報告書(內含核

定計畫書)一式三份等送回農業局審核保存。 

(三)原始憑證留存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執行完成一個月內連同核定

公文、領據辦理核銷，並檢附下列文件報農業局結案： 

１、會計報告。 

２、經費支用明細表。 

３、支出機關分攤表。 

４、計畫成果報告(內含核定計畫書)一式三份及電子檔光碟。 

(四)如受補助單位遇有人事或其他變動，原始憑證須一併轉移者，

應函報農業局。 

十二、督導及查核：(附件四) 

(一)受補助對象應接受農業局定期或不定期派員督導查核，不得拒

絕，查核結果與原計畫不符者，補助款予以追回，並視情節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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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對該補助案件或受補助團體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停止補助一至

五年。 

(二)前款督導查核得由農業局業務科、研考、會計及政風人員組成

查核小組辦理之，其查核方式由研考單位另定之。 

(三)業務單位應確實追蹤計畫執行成果、評估補助效益，並得為往

後年度計畫申請之審查參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秘字第1070129339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小額採購作業要點」，並自108年1月1日生效 

，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修正之「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小額採購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及

修正對照表各1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另請本府法制局協助建置法規資料查詢系統。   

正本：本局長青福利科、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科、兒少福利科、社會救助科 

、身心障礙福利科、社會工作科、綜合企劃科、人民團體科、人事室、

會計室、政風室、INGO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秘書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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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小額採購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9 日中市社秘字第 1010086608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5 日中市社秘字第 1020097961 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0 日中市社秘字第 1070129339 號函修訂 108 年 1月 1日下達實施 

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升小額採購效率與效能，

並確保採購品質，特依據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訂定

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小額採購指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案。 

三、本要點小額採購方式，得不經公告程序，由本局各單位簽報局長或

其授權人員核准，逕洽廠商辦理採購。惟不得意圖規避政府採購法

之適用，依本要點辦理分批採購。  

四、依本要點辦理採購，除以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規定之優先採購者為

優先辦理外，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

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辦理採購人員，於不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

之範圍內，得基於公共利益、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適當

之採購決定。 

前項優先採購者係指共同供應契約之廠商、符合優先採購綠色環保

產品之廠商及符合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

物品及提供服務之廠商。 

五、本局各單位辦理新臺幣(以下同)ㄧ萬元以下採購得免附估價單，辦

理逾ㄧ萬元至十萬元以下採購應附訪價一家以上廠商估價單。 

前項取得估價單有困難者，得敘明理由，經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後免附。 

六、小額採購應辦理比價程序，同質性之工程、財物、勞務採購，其單

價不得高於本局小額採購價格資料庫之同質商品價格。但異質性之

工程或勞務採購，免比價本局小額採購價格資料庫。 

向同一廠商同時採購二品項以上同質性之工程、財物或勞務，主要

品項或單項合計金額最高之品項單價不得高於本局小額採購價格資

料庫之同質商品價格。 

前二項比價程序之合理性，由本要點請購程序的會辦單位進行審查

，以一次性採購對機關之最大利益作綜合性判斷。 

七、請購程序依以下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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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ㄧ萬元以下之請購得採用請購單暨黏貼憑證用紙請購。 

(二)逾ㄧ萬元至五萬元以下應採用動支經費請示單或簽呈請購。 

(三)逾五萬元至十萬元以下應採用簽呈請購。 

如非經常性之工程、財物或勞物採購，請購程序應採用動支經費請

示單或簽呈請購。 

八、辦理小額採購之請購應會辦本局會計室，採購金額五千元以上者應

加會本局秘書室。 

九、辦理五千元以下之請購授權本局各單位主管核定，逾五千元至十萬

元以下之請購應由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十、本局秘書室之採購人員離職後三年內不得為本人或代理廠商向本局

接洽處理離職前五年內與職務有關之事務。 

本局各單位採購人員對於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三親

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 

十一、本局各單位辦理小額採購之驗收人員不得為採購人員。 

十二、小額採購辦理憑證核銷應檢附發票或收據依序陳核單位主管後，

屬採購財物者應會辦本局秘書室依據財物管理相關規定辦理登記

，並會辦本局會計室審閱後送原請購案核定層級核銷。 

前項小額採購單價一千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者，得由使用單位自行

登記列管，免列帳於本局財產管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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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70275240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世界花卉博覽會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六點如附

件，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

府人事處（企劃科、人力科、給與科、秘書室）（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政府世界花卉博覽會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 102 年 4月 9日府授人企字第 1020060897 號函訂定 

民國 103 年 4月 8日府授人企字第 1030061324 號函修正 

民國 103 年 10 月 28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30217921 號函修正第七點、第八點 

民國 104 年 10 月 1日府授人企字第 1040221196 號函修正第一點至第八點 

民國 105 年 6月 8日府授人企字第 1050123036 號函修正 

民國 105 年 11 月 18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50252682 號函修正第三點、第六點至第九點 

民國 107 年 3月 13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70054500 號函修正第六點至第十二點 

民國 107 年 11 月 8日府授人企字第 1070275240 號函修正第六點 

一、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二○一八年臺中世界花卉博覽

會（以下簡稱花博），特設臺中市政府世界花卉博覽會推動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會任務如下： 

(一)審核花博行政及營運相關事項。 

(二)審核花博營建工程之規劃及設計等相關事項。 

(三)審核花博交通控管相關事項。 

(四)審核花博之行銷宣傳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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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核花博藝文活動之規劃演出事項。 

(六)審核花博社會參與，結合全國各城鎮、社會團體、企業等參與各

項活動事宜。 

(七)審核花博各展區、展館中長期發展計畫。 

(八)其他有關花博工作之規劃、協調及執行事項。 

三、 本會置委員四十五人至六十一人，主任委員由市長兼任，副主任委

員三人，由副市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 

(一)社會機構或企業賢達人士十人至二十六人。 

(二)本府各一級機關首長及主任委員指定之本府人員若干人。 

本會委員任期至花博撤展結束日止；由本府人員兼任者，應隨其本

職進退；其餘委員出缺時，得補行派（聘）。 

四、 本會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主席，但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由副

主任委員代理之；副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

一人代理之；委員不克出席時，由該委員指派人員代理之，其中府

內機關委員應指派該機關簡任級以上人員代理之；前項會議得邀請

有關機關派員列席。 

五、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始得為之。 

六、 本會設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營運總部(以下簡稱營運總部），負責推

動花博業務。 

營運總部置執行長一人，由本府副秘書長層級以上人員兼任，承主

任委員之命統籌花博業務之推動；置副執行長若干人，由本府或所

屬機關簡任層級以上人員兼任，協助督導花博園區業務。 

七、營運總部設下列單位，其任務如下： 
(一)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辦公室：為營運總部幕僚單位；置執行秘書

一人，秘書一人至二人，由本府簡任人員兼任，襄助花博業務之

推動。 

(二)營運區部：視營運管理需要劃設分區，各置園長一人，並得視需

要增置副園長、展(場)館館長、副館長若干人，由本府或所屬機

關派員擔任，負責該區營運管理事務。 

(三)中心：依功能別，分設若干個中心，各置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

人，由本府或所屬機關派員擔任，負責辦理各中心花博業務。 

八、本會為研商及推動花博各項執行工作，經主任委員同意，得另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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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專業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諮委會），諮委會召集人、副召集人

及委員，由主任委員邀請產、官、學界代表擔任，並依實際需要召

開會議。 

九、本會、營運總部及諮委會人員等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出席人員得依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等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十、本會、營運總部及諮委會等之幕僚作業，由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辦

公室派員負責辦理。 

十一、本會及營運總部對外行文以本府名義行之。 
十二、本會決議事項推動所需經費，由各權責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原綜字第1070012065號    

主旨：檢送「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檔案應用作業要點」廢止令1份 

，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中市行政規則準則第14條規定辦理。   

二、請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本府公報，並張貼本府公告欄；另請本府法制

局協助建置本府法規資料查詢系統。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除外)   

副本：本會綜合企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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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原綜字第10700120651號 

廢止「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檔案應用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

效。 

主任委員  全秋雄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冬字第 4 期 

 25

 

公      告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70272070號 

附件：道路簡圖 

主旨：公告本市沙鹿區「沙鹿火車站西側自辦市地重劃區」道路命名事宜。 

依據：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7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公告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107年11月7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名稱如下： 

(一)永寧路一段：長約490公尺，寬約30公尺，南起永寧路，北迄新站路

（尾端）。 

(二)新站路：長約755公尺，寬約20公尺，西起永寧路一段前端向東到底

後向北，北到底後再西迄永寧路一段後端。 

(三)新站一路：長約155公尺，寬約15公尺，東起新站路，西迄永寧路一

段。 

(四)新站二路：長約155公尺，寬約15公尺，東起新站路，西迄永寧路一

段。 

(五)新站三路：長約110公尺，寬約20公尺，東起新站路，西迄永寧路一

段。 

三、上開道路門牌整編生效日，由轄區戶政事務所另行通知。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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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701024342號 

主旨：臺中市立沙鹿幼兒園三鹿分班及六路分班自107年8月1日起廢止設立許

可，特予公告。 

依據：本府107年3月12日府授教幼字第1070052917號函暨「幼兒園與其分班

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本案自107年8月1日起廢止設立許可。 

二、臺中市立沙鹿幼兒園三鹿分班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陳怡玲。身

分證字號：L22169****。園址：臺中市沙鹿區三鹿里9鄰自強路293號。 

三、臺中市立沙鹿幼兒園六路分班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陳怡玲。身

分證字號：L22169****。園址：臺中市沙鹿區六路里7鄰北勢東路267

號。 

四、本案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廢止設

立許可，並依同法第18條規定註銷臺中市立沙鹿幼兒園三鹿分班及六

路分班設立許可證書。 

局長  彭富源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局授建養道字第10700547171號 

主旨：公告本市后里區花博花馬道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詳如公告事項。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第一款。 

公告事項： 

一、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道路：指公路、街道 

、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 

二、旨揭道路專供行人通行，除維護、愛心接駁及救護車輛外，禁止動力車

輛（汽機車）通行；另部分路段慢車（自行車）應以牽行方式(如附圖)，

旨揭道路禁止占用或擺攤，違反上述規定者，移請警察機關勸導、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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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告發。 

三、本公告追溯自107年11月3日起生效。 

局長  黃玉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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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701993021號 

主旨：公告核准「謝○陽建築師」換發開業證書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9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謝○陽。 

二、事務所名稱：謝○陽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216號。 

四、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6175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柳川西路二段115號1樓。 

六、身分證字號：B12043****。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原領建築師業務手冊繳銷、開業證書註記作廢後

發還。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702677621號 

主旨：公告「變更高速公路王田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不包括高速鐵路台中

車站地區）（第三次通盤檢討）暨全計畫區樁位坐標系統轉換TWD97測

定作業」修正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並受理申請複測。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1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大肚區公所（公告欄）、本市烏日區公所（公告欄）、

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 

二、公告期限：自民國107年11月15日起至民國107年12月15日止，計滿30

日。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座標表、控制測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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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四、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

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五、複測費用每1樁點新臺幣1,200元整，至少需檢測3個樁點。 

六、申請書格式請向本市大肚區公所、本市烏日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

（都計測量工程科）洽取。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702727501號 

主旨：公告「變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

河川區)(配合筏子溪農路橋至十三寮排水與大雅排水合流點環境改善

工程)案」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資料，並受理申請複測。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大雅區公所（公告欄）、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

程科公告欄）。 

二、公告期限：自民國107年11月14日起，計滿30日止。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座標表暨控制測量成

果。 

四、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

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五、複測費用每1樁點新臺幣1,200元整，至少需檢測3個樁點。 

六、申請書格式請向本市大雅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

洽取。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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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70264090號 

主旨：公開展覽順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定臺中市潭子

區大豐段252地號等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圖，並訂於107年

11月22日舉辦公聽會，及於107年 11月28日舉辦聽證，請周知。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第11條之1。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公開展覽期間自107年11月8日起至107年11月22日止，

計公開展覽15日。 

二、公開展覽地點：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本市潭子區公所、

本府都市發展局網頁及旨案專屬網站。 

三、公聽會舉辦事宜： 

(一)事由：順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2條規

定，擬定臺中市潭子區大豐段252地號等共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提送本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前，依據都市更新第

19條第3項規定公開展覽15日，並舉辦公聽會。 

(二)日期及地點：訂於107年11月22日(星期四)上午10時30分假潭子區老

人文康活動中心(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中山路2段237巷9號)舉辦公

聽會，議程詳附件。 

四、聽證舉行事宜： 

(一)事由：順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2條規

定，擬定臺中市潭子區大豐段252地號等共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本府依據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於核定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前，應舉行聽證。 

(二)日期：訂於107年11月28日(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假潭子區老人文康

活動中心(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中山路2段237巷9號)舉行聽證，議程

詳附件。 

五、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方式載明姓名或名稱、地

址、聯絡方式及建議事項，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並將作為本府

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之參考。 

六、有關本案事業計畫內容、公開展覽、公聽會及聽證相關資訊請參閱公開

展覽公告，或至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https://www.ud.taichung. 

gov.tw/)及本案專屬網頁(http://www.sweeten.com.tw/projects/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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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70267662號 

主旨：「變更大肚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為機關用地)(配

合大肚消防分隊遷建計畫)案」計畫書、圖，自民國107年11月12日起公

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107年11月12日起30天。 

二、公告方式： 

(一)書面：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本府都市發展

局公告欄、本市大肚區公所公告欄。 

(二)網路：本府網站及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三、公告內容：旨揭計畫書、圖(比例尺：1/3000)各1份，並置於本市大肚

區公所及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供各界公開閱覽。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及地點：訂於107年11月26日上午10時整假本市大肚區

公所3樓會議室舉行。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

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資料

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彙整提報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參考。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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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70200890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南區萬安段五小段19-1、19-27、19-28及19-29地號等4筆部

分土地現有巷道廢止案，徵求異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7年11月21日至民國107年12月21日止，期滿30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南區區公所(公告欄)暨長春里辦公處(公告欄) 

、廢道現場及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 

三、公告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名姓名(或名稱)、聯絡地址、 

異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止准否

之參考。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70083869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長春自辦市地重劃區內現有巷道廢止案，徵求異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7年11月19日至民國107年12月19日止，期間滿30

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北屯區公所(公告欄)、臺中市北屯區舊社里辦

公處(公告欄)、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廢道現場。 

三、公告廢道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計畫範圍內公告市管區域排水設施（北屯圳），請依重劃計畫辦理。 

五、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聯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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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道審議

之參考。 

局長  王俊傑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702803231號 

主旨：公告「擬定霧峰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乙種工業區)(配合新歷芳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暨其細部計畫樁位成果圖表」及「控制測量成果

圖」，並受理申請複測。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臺中市霧峰區公所（公告欄）、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

工程科公告欄）。 

二、公告期限：自民國107年11月26日起至民國107年12月27日止，計滿30

日。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座標表、控制測量成果 

。 

四、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

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五、複測費用每1樁點新臺幣1,200元整，至少需檢測3個樁點。 

六、申請書格式請向臺中市霧峰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

科）洽取。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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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70282293號 

附件：聽證議程等相關資料 

主旨：日日新國際商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定臺中市中區中

華段二小段8-20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計畫案」訂於107

年12月6日舉行聽證，請周知。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 

公告事項： 

一、事由：日日新國際商業股份有限公司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2

條規定，擬定臺中市中區中華段二小段8-20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整

建維護事業計畫案，本府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規定，於

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舉行聽證。 

二、日期及地點：訂於107年12月6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假本市工商發展

投資策進會八樓會議室(臺中市三民路一段158號8樓)舉行聽證，議程詳

附件。 

三、有關本案事業計畫內容及聽證相關資訊請參閱公告，或至本府都市發

展局網站(https://www.ud.taichung.gov.tw/)及本案專屬網頁(http: 

//www.srm.com.tw/we/we1.htm)查詢。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0702766161號 

主旨：公示送達洪采慈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行政罰鍰催繳函文1

份。 

依據：動物保護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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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洪采慈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經本府107年9月21

日府授農動稽字第1070224251號函裁處新臺幣1萬5千元罰鍰，並已完成

送達在案，因洪君逾期仍未繳清罰鍰，本府已於107年10月31日以府授

農動稽字第1070267119號函進行催繳，惟因送達處所不明致未能完成送

達程序，爰依法公示送達催繳函文。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府公告欄，並刊登本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本府公

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三、前揭行政罰鍰催繳函文由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地址：臺中市南屯

區萬和路一段28之18號，電話：04-23869420分機408）保管，請應受送

達人儘速領取。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動物保護防疫處代理處長林儒良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070280425號 

主旨：公示送達侯惠淳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行政罰鍰催繳函文1

份。 

依據：動物保護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侯惠淳君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經本府107年7月23

日府授農動稽字第1070172660號函裁處新臺幣3萬元罰鍰，並以公示送

達在案，惟迄今仍未繳清罰鍰，因送達處所不明，依法公示送達催繳函

文。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府公告欄，並刊登本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本府公

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三、前揭行政罰鍰催繳函文由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地址：臺中市南屯

區萬和路一段28之18號，電話：04-23869420分機408）保管，請應受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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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人儘速領取。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動物保護防疫處代理處長林儒良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保字第10702789971號 

主旨：公告註銷本市毛絨絨寵物沙龍店等26家特定寵物業許可證。 

依據：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及第16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公告註銷本市下列26家特定寵物業許可證： 

(一)毛絨絨寵物沙龍店(中市特寵業字第402號) 

(二)黑糖王子寵物精品店(中市特寵業字第407號) 

(三)然越寵物美容用品店(中市特寵業字第416號) 

(四)熊麻吉寵物美容(中市特寵業字第447號) 

(五)蕾蒂媽犬舍(中市特寵業字第455號) 

(六)來富狗窩犬舍(中市特寵業字第458號) 

(七)丹尼寵物店(中市特寵業字第467號) 

(八)維心寵物美容工作室(中市特寵業字第472號) 

(九)名家愛犬美容屋(中市特寵業字第505號) 

(十)犬弟寶寵物店(中市特寵業字第507號) 

(十一)芙勒布魯寵物沙龍館(中市特寵業字第105014號) 

(十二)香香貓狗澡堂(中市特寵業字第105026號) 

(十三)凱文兄弟寵物生活館(中市特寵業字第105057號) 

(十四)饅頭寶貝犬舍(中市特寵業字第105061號) 

(十五)麥兜犬舍(中市特寵業字第105064號) 

(十六)博斯犬舍(中市特寵業字第105078號) 

(十七)寵物城市美容設計坊(中市特寵業字第106004號) 

(十八)三口組寵物安親坊(中市特寵業字第1060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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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人魚朵朵企業社(中市特寵業字第106025號) 

(二十)夢幻寵物美學(中市特寵業字第106035號) 

(二十一)來福犬舍(中市特寵業字第106039號) 

(二十二)馬爺狗鋪(中市特寵業字第106044號) 

(二十三)芊岳寵物美容坊(中市特寵業字第106052號) 

(二十四)梅島動物工作坊(中市特寵業字第106058號) 

(二十五)玖星犬舍(中市特寵業字第106068號) 

(二十六)窩窩寵物美學(特寵業字第S1070036號-01) 

二、前揭26家特定寵物業許可證已逾有效期限或未辦理商業登記，爰依特

定寵物業管理辦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及第16條第1項規定公告註銷其許

可證。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動物保護防疫處代理處長林儒良決行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701252132號 

附件：解散團體名冊 

主旨：臺中縣如意獅子會等3個人民團體因廢弛會務，本局依法予以解散，並

註銷立案證書及圖記。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資料如下： 

(一)名稱、地址及理事長：如解散團體名冊。 

(二)解散原因：人民團體廢弛會務並經限期整理未如期完成。 

二、經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其立案證書及圖記自公告日起失效。 

三、上開人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該會名義對外發文，該會所負之債

權、債務悉依人民團體法及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局長  呂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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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散 團 體 名 冊 

 社團名稱 理事長姓名 會址 通訊地址 

1 臺中縣如意獅子會 顏貽勝 435臺中市梧棲區下

寮里文化路二段392

號 

436臺中市清水區五權南

路96號 

2 國際獅子會中華民

國總會台灣省臺中

縣鹿群獅子會 

蕭志良 404臺中市北區山西路二

段96號4H 

3 臺中市民意獅子會 李采家 436臺中市清水區中

社路97之82號1樓 

412臺中市大里區德芳路

二段25號1樓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701248512號 

附件：解散團體名冊 

主旨：臺中市逢甲觀光發展協會等9個人民團體因廢弛會務，本局依法予以解

散，並廢止立案證書及圖記。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資料如下： 

(一)名稱、地址及理事長：如解散團體名冊。 

(二)解散原因：人民團體廢弛會務並經限期整理未如期完成。 

二、經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其立案證書及圖記自公告日起失效。 

三、上開人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該會名義對外發文，該會所負之債

權、債務悉依人民團體法及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局長  呂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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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散 名 冊 

 社團名稱 理事長姓名 地       址 

1 
臺中市逢甲觀光發展

協會 
徐啟銨 

407臺中市西屯區西平里012鄰逢甲路

77號2樓 

2 台中市中西餐飲學會 楊郭秀錦 
436臺中市清水區文昌里015鄰中山路

160號 

3 
臺中市兩岸經貿文化

交流協會 
顏水滄 

436臺中市清水區橋頭里006鄰高美路

231巷11號 

4 
臺中市台中港繁榮促

進會 
張清堂 436臺中市清水區鎮南街四十六號 

5 
臺中市大閘蟹養殖協

會 
黃喜慶 

407臺中市西屯區福安里007鄰福順路

137之1號十七樓之6 

6 
臺中市區域發展促進

會 
莊文勤 

403臺中市西區忠誠里007鄰臺灣大道

二段489號二十一樓 

7 臺中市西華工商協會 趙芳延 434臺中市龍井區遊園北路178巷40號 

8 
臺中市全球趨勢管理

學會 
林霖 

401臺中市東區合作里011鄰力行路52

巷10號二樓 

9 
臺中市至善商圈繁榮

促進會 
李淑惠 

407臺中市西屯區西平里012鄰逢甲路

107號二樓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冬字第 4 期 

 41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勞秘字第1070274915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新增本府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暨臺中市政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作業要點

第4點第2項規定。 

公告事項：新增勞工類編號50「甲類危險工作場所審查、檢查」、編號51「乙

類、丙類危險工作場所審查、檢查」、編號52「丁類危險性工作場

所審查」等項目。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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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勞動字第10702834071號 

主旨：本市「華金股份有限公司」因積欠勞工工資，經本府勞工局會同相關

單位實地勘查，認定該公司歇業事實基準日為107年9月1日，因該公司

負責人陳柏霖君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無法投遞，特此公示送達限期陳述

意見，請週知。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事業單位：華金股份有限公司。 

二、營利事業統一編號：50824535。 

三、營業地址：臺中市西區忠明里美村路1段22號7樓之3。 

四、代表人：陳柏霖。 

五、身分證統一編號：V12137****。 

六、戶籍地址：桃園市八德區高明里高城八街19巷40號5樓。 

七、本案行政處分書經本府依事業單位營登地及負責人戶籍地址以雙掛號

郵寄，因無法送達，特以本公告張貼催繳通知於本府公布欄，請事業單

位自公告日起20日內向本府勞工局領取，並依規繳納罰款，如逾期未

繳，本府將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強制執行。 

八、前開行政處分催繳函現由本府勞工局保管，請應受負責人儘速前來領

取。(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文心樓4樓，電話：

04-22289111分機35223)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勞工局局長黃荷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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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局長  楊源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70088032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施皓翰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

單等文件，因當事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施皓翰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

件，經本局以107年11月15日中市警刑字第1070055839號處分書，裁處

新臺幣5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

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書 

、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逾期未

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局長  楊源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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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70088038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黃志珵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催繳書函、處分

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當事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

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黃志珵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

件，經本局以107年6月8日中市警刑字第1070033707號處分書，裁處新

臺幣5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並已逾罰鍰繳費期限。因應受送達

人行方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催繳書

函、處分書影本、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

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局長  楊源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70089207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吳勝龍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催繳書函、處分書

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當事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

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吳勝龍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

件，經本局以107年2月1日中市警刑字第1070008904號處分書，裁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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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4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並已逾罰鍰繳費期限。因應受送達

人行方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催繳

書函、處分書影本、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

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局長  楊源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70089209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吳婉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催繳書函、處分

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當事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

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吳婉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

件，經本局以107年6月21日中市警刑字第10700380322號處分書，裁處

新臺幣2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並已逾罰鍰繳費期限。因應受送

達人行方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催繳

書函、處分書影本、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

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局長  楊源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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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70089227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傅楷傑(法定代理人傅文達)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

案件催繳書函、處分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當事人應為送達

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傅楷傑(法定代理人傅文達)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經本局以107年6月29日中市警刑字第1070048477

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2萬元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並已逾罰鍰繳費

期限。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催繳

書函、處分書影本、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

危害講習，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局長  楊源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701086981號 

主旨：公告徵求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辦理「108年婚後孕前健康檢查補助計畫」

之合約醫療機構，收件截止日期為107年12月20日。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35條及第138條、優生保健法第6條及優生保健法施行細

則第7條。 

公告事項： 

一、合約醫療機構資格、健康檢查項目及費用、作業程序等事項，請詳參臺

中市政府衛生局108年辦理婚後孕前健康檢查補助計畫需求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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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期程：自108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10日。 

三、檢查費用支付標準如下： 

(一)男性：愛滋病篩檢、梅毒篩檢、尿液檢查、精液分析、全套血液檢查 

CBC-I(WBC、RBC、Hb、Hct、platelet count、MCV、MCH、MCHC 八項)

等5項均檢查者，給付新台幣680元。 

(二)女性：愛滋病篩檢、梅毒篩檢、尿液檢查、德國麻疹抗體、水痘抗體、

醣化血色素、子宮頸抹片檢查(含骨盆腔檢查)、全套血液檢查 

CBC-I(WBC、RBC、Hb、Hct、platelet count、MCV、MCH、MCHC 八項)、

甲狀腺刺激素等9項均檢查者，給付新台幣1,870元。 

四、本案108年編列總經費計新臺幣273萬元，採限額辦理，如經費用罄時，

本契約終止。 

五、為考量辦理該項檢查服務之延續性，擬先辦理公告徵求檢查服務醫療機

構，另本計畫所需經費若未獲議會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本局得請調

整契約內容或終止契約。 

六、有意願參與合約之醫療機構，請於12月20日前檢附以下資料送本局辦

理： 

(一)婚後孕前健康檢查業務委託契約書1式3份。 

(二)實際負責健康檢查作業之婦產專科醫師或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請

檢附相關證照證明影本3份。 

(三)參與合約之醫療機構，應能提供檢驗(查)項目，如無法提供檢驗

(查)，應檢附合作之檢驗單位、婦產科或家醫科醫療機構相關之證

明文件影本3份。 

(四)醫療機構掛號費收費情形調查表1份。 

七、如對本補助計畫有任何建議，得向本局表示意見，聯絡人及電話：（04）

25265394轉2422，保健科徐小姐。 

八、相關表單(計畫書、需求說明書、契約書)請逕至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

療院所交流平台/保健科下載。 

九、收件方式及地點：本局三樓保健科(收受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至

下午5時)。 

十、執行期間，若有符合本案資格條件之醫療機構有意加入本市婚後孕前

健康檢查合約者，得另簽奉核可後辦理。 

代理局長  陳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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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701096271號 

主旨：公告徵求「臺中市政府衛生局108年老人健康檢查補助計畫」之合約醫

療機構，收件截止日期為107年12月20日，請醫療院所踴躍申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35條及第138條、老人福利法第21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4條及第26條。 

公告事項： 

一、合約醫療機構資格、篩檢經費、服務項目內容、基本需求、應配合事

項，請詳參臺中市政府衛生局108年辦理老人健康檢查補助計畫需求說

明書。 

二、服務期程:自108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10日。 

三、檢查費用支付標準如下: 

(一)方案一：胸部X光、甲型胎兒蛋白、心臟心電圖、衰落評估、糞便潛

血檢查等5項均檢查者，每人給付新台幣650元。 

(二)方案二：僅胸部X光、甲型胎兒蛋白、心臟心電圖、衰落評估等4項

均檢查者，每人給付新台幣550元。 

四、本案108年編列總經費計新台幣2,140萬元，採限額辦理，如經費用罄，

本契約終止。若契約更變檢查項目，再依公告辦理。 

五、為考量辦理該項檢查服務之延續性，擬先辦理公告徵求檢查服務醫療

機構。 

六、有意願參與合約之醫療機構，請於12月20日前檢附以下資料送本局辦

理： 

(一)老人健康檢查業務契約書1式3份。 

(二)實際負責健康檢查作業之具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資格醫師，請檢附相

關證照證明影本3份。 

(三)參與合約之醫療機構，應能提供檢驗(查)項目，如無法提供檢驗

(查)，應檢附合作之檢驗單位、內科及家庭醫學科醫療機構相關之

證明文件影本3份。 

(四)醫療機構掛號費收費情形調查表及承辦人員、聯繫電話等調查表1份。 

七、如對本補助計畫有任何建議，得向本局表示意見，聯絡人及電話：

(04)25265394轉3340，保健科廖小姐。 

八、相關表單(計畫書、需求說明書、契約書)請逕至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

療院所交流平台/保健科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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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收件方式及地點：本局三樓保健科(收受時間為周一至周五上午8時至

下午5時)。 

十、執行期間，若有符合本案資格條件之醫療機構有意加入本市老人健康

檢查合約者，得另簽奉核可後辦理。 

代理局長  陳南松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070264957號 

主旨：公告解除本市太平區正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土地（太平區中邑段

0127-0002地號）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之管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6條。 

公告事項： 

一、本市太平區中邑段0127-0002地號土地，前因土壤中重金屬鎳濃度超過

污染管制標準，由本府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經正杰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執行土壤污染改善措施，並由本府環境保護局進行污染改善成效驗

證，確認污染物濃度已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依法予以解除土壤污染

控制場址之管制。 

二、其他重要事項 

(一)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

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本府審

查後，再轉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議(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期為準而

非投郵日)。 

(二)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本府環境保護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地址: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轉66337)。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白智榮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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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70127759號 

主旨：公告解除本市太平區正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土地（太平區中邑段

0127-0002地號）土壤污染管制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6條。 

公告事項： 

一、本市太平區正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土地（太平區中邑段0127-0002

地號）因土壤污染物鎳濃度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前由臺中市政府公

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本局公告為土壤污染管制區，經正杰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執行土壤污染改善措施，並由本局進行污染改善成效驗證，確

認污染物濃度已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臺中市政府業於107年11月1

日以府授環水字第1070264957號公告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依法予以

解除土壤污染管制區之管制。 

二、其他重要事項：解除土壤污染管制區之各項行為管制項目。 

三、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第58

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本局審查後，再

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局長  白智榮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古字第10702680051號 

附件：公告表、地籍套繪圖 

主旨：本府重新公告歷史建築「東勢劉文進墓」之登錄範圍暨廢止原公告之登

錄範圍，並自公告日生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5條、行政程序法第122條規定暨本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

委員會107年第4次會議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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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公告日期及文號：中華民國104年1月21日中市文資古字第1040014145

號。 

二、歷史建築名稱：東勢劉文進墓。 

三、種類：墓葬。 

四、位置或地址： 

(一)原登錄位置：臺中市東勢區高簡段567、714、714-1地號。 

(二)修正後登錄位置：臺中市東勢區574、678、680等三筆地號(均為部

分)。 

五、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及面積： 

(一)修正理由：因涉及「臺中市東勢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規劃案」，重

新確認歷史建築坐落範圍。 

(二)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歷史建築本體為墓葬、墓埕及后土，

面積284.05平方公尺；定著土地範圍為依墓園範圍外推6公尺，南側

接至東西向計畫道路，面積為東勢區高簡段574地號(530.9平方公

尺)、678(382.21平方公尺)、680地號(612.81平方公尺)，共計

1525.92平方公尺(實際範圍應以實際測繪資料為準)。 

六、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劉家係東勢地方開發之代表性家族，對於東勢

石岡地區發展具有相當影響，其古墓樣式材質樸實，形制及用材表現地

域風貌，均具文化資產意義，且劉家祖墳形制因風水傳說，以目前之型

態保存，具歷史文化上之特殊意義，該墓為東勢地區開發之重要證物。

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1項第1、3 款

所列基準。 

七、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9條第2項、訴願法第14條、56條及58條第1項規定，得於

本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

期間向向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起訴願，並副知本府(以實際收受訴

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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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修正對照表 

 修正公告 原公告 

一、名稱 東勢劉文進墓 東勢劉文進墓 

種類 墓葬 墓葬 

位置或地

址 

臺中市東勢區高簡段 574、678、

680 地號。 
臺中市東勢區高簡段 567、

714、714-1 地號 

二、歷史建築 

及其所定

著土地範

圍之面積

及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墓葬、墓埕及后

土面積 284.05 平方公尺；定著

土地範圍為依墓園範圍外推6公

尺，南側接至東西向計畫道路，

面積為東勢區高簡段 574 地號

(530.9 平方公尺)、678(382.21

平方公尺)、680 地號(612.81 平

方公尺)，共計 1525.92 平方公

尺(實際範圍應以實際測繪資料

為準)。 

1.建築本體：劉文進墓之墓葬

本體、墓埕及后土。 

2.建物使用面積：683.12 平方

公尺。 

3.建物定著地號：臺中市東勢

區高簡段 567、714 及 714-1

地號。 

4.土地影響保存範圍：臺中市

東勢區高簡段 567、714 及

714-1 地號，共計 683.12 平

方公尺。 

三、登錄理由

及其法令

依據 

劉家係東勢地方開發之代表性

家族，對於東勢石岡地區發展具

有相當影響，其古墓樣式材質樸

實，形制及用材表現地域風貌，

均具文化資產意義，且劉家祖墳

形制因風水傳說，以目前之型態

保存，具歷史文化上之特殊意

義，該墓為東勢地區開發之重要

證物。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

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

1 項第 1、3款所列基準。 

1.劉家係東勢地方開發之代表

性家族，古墓樣式材質樸

實，形制及用材表現地域風

貌，均具文化資產意義。 

2.劉家祖墳形制因風水傳說，

以目前之型態保存，具歷史

文化上之特殊意義。 

3.該墓為東勢地區開發之重要

證物。 

4.符合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

及輔助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2、3、4款所列基準。 

四、法令依據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暨《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

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5條、第

6條規定辦理。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條暨

《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 3、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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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古字第10702721411號 

主旨：公告登錄本市石岡區「石岡消防值班臺暨宿舍」為歷史建築，並自公

告日生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4條、第5條暨本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107年第2

次、第5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石岡消防值班臺暨宿舍。 

二、種類：辦公廳舍。 

三、位置或地址：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1171號及1171-1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歷史建築本體為「值班

臺」（位於石岡區豐勢路1171-1號），面積約79.669平方公尺；「宿舍」

（位於石岡區豐勢路1171號），面積約228.606平方公尺。定著土地範

圍為石岡區新萬安段550、550-1、601、602、604、606、606-1及759

地號等8筆土地，面積共958.17平方公尺。 

五、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建築本體為原日治時期石崗分駐所，基本上仍

保留完整，除正立面外，三面皆為新增建物環抱；建築立面保有日治中

後期廳舍型式，歷經九二一地震後，主體建築損毀，目前僅剩部分建物

留存下來，入口採雙柱，上寬下窄，立面為三角形漸縮型式。值班室後

方日式宿舍原為警察宿舍，單棟雙併木造宿舍，規模與格局基本上仍維

持原樣，二處建物構造尚維持原構。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

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所列基準。 

六、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9條第2項、訴願法第1條、第14條、第56條及第58條第1

項規定，得於本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

影本，於法定期間內向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起訴願，並副知本府(以

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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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69160號 

主旨：公告撤銷徵收本府(改制前臺中縣東勢鎮公所)辦理都市計畫十號道路

工程用地，撤銷徵收東勢區六合段362-1地號土地，合計面積0.006134

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7年10月30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438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改制前臺中縣東勢鎮公所)。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撤銷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省政府78年1月5日78府地四字第133542號函准予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臺中縣政府78年2月28日78府地權字第36960號

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107年10月30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438號函核准撤銷徵收。 

四、撤銷徵收原因：本案原徵收之重測前東勢段上新小段179-3地號土地，

因徵收當時未辦理分割，致以全筆土地辦理徵收，重測後所分割岀之六

合段362-1地號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

第1項第1款規定，應辦撤銷徵收。 

五、撤銷徵收之土地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見撤銷徵收土地圖、撤銷徵

收原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

局及東勢區公所公開閱覽。 

六、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7年11月7日起至民國107年12月7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8年5月30日前。 

八、受理繳回地點：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022-001-10914-0帳戶 戶名：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可至臺灣土地銀行

各分行繳回)，並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 

九、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徵收價額者，即辦

理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不予發還

其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

土地。 

十、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利害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

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應繳回之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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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

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內政部撤銷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

58條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

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

訴願。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71941號 

主旨：公告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設計畫（豐

原區非都市土地），奉准一併徵收豐原區復興段198地號等13筆土地及

土地改良物，合計面積0.1765335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l07年11月1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463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7年11月1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463

號函。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圖、一併徵收地

價補償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豐原區公所公開閱覽

並公布於被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l07年11月9日起至民國l07年12月10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

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

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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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

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

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補償其地價，該市價係經

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九、本案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

知權利人領取，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

定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

應受補償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

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其

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築改

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成，本

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l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l，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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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73232號 

主旨：公告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設計畫（豐

原區非都市土地），奉准一併徵收坐落豐原區鳳山段90地號土地，面積

0.076936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l07年7月25日台內地字第1070054740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7年7月25日台內地字第1070054740

號函。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圖、一併徵收地

價補償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豐原區公所公開閱覽

並公布於被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l07年11月9日起至民國l07年12月10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

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

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

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

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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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

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補償其地價，該市價係經

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取 

，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

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

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其

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築改

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成，本

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l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l，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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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73253號 

主旨：公告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設計畫(潭

子區非都市土地)，奉准一併徵收坐落潭子區嘉豐段1150地號等3筆土

地，合計面積0.00660l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7年10月16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129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7年10月16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129

號函。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說、一併徵收地價

補償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潭子區公所公開閱覽並

公布於被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7年11月9日起至民國107年12月10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

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

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

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

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

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補償其地價，該市價係經

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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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取 

，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

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

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

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築

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成，

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1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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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76134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大雅區雅環路二段140巷打通工程，奉准徵收大雅區民生

段846-3地號等4筆土地，合計面積0.055722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

良物1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7年11月7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678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7年11月7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678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圖及徵收土地地

價、農作改良物補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大雅區

公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7年11月13日起至民國l07年12月13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

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

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

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

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

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加計變動幅度）補償其

地價，該市價及變動幅度係經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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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取 

，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

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

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其

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築改

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成，本

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

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

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l07年12月開工，

108年12月完工。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該申

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送達

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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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79197號 

主旨：本府辦理西屯區西安街17號旁計畫道路開闢工程，奉准徵收西屯區西

屯段834-2地號等2筆土地，合計面積0.000147公頃1案。 

依據： 

一、內政部l07年11月12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792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l07年11月12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792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圖及徵收土地地價

補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西屯區公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7年11月13日起至107年12月13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

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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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

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

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

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加計變動幅度）補償其

地價，該市價及變動幅度係經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取 

，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

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

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其

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築改

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成，本

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訂

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35

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定，於

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l，補償於耕地承租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

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

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108年2月開工，

108年12月完工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該申

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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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予

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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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76367號 

主旨：公告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設計畫（豐

原區都市土地），奉准一併徵收豐原區師範段671-1地號等10筆土地，

合計面積0.060334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l07年11月1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501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7年11月1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501

號函。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圖、一併徵收地

價補償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豐原區公所公開閱覽

並公布於被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l07年11月13日起至民國l07年12月13日止)。 

六、有關案內土地改良物，經交通部高速公路局107年11月8日路字第107 

0043451號函查本工程一併徵收土地上均無存在農作改良物，另建築改

良物部分因其非屬合法建築改良物，將由該局依「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

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及「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工程

用地取得獎勵救濟方案」併同發放拆遷處理費及救濟金，故無一併徵收

土地改良物。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

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

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

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

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八、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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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

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補償其地價，該市價係經

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十、本案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

知權利人領取，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

定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

應受補償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

屬國庫。 

十一、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

他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

成者，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

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

議，協議不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二、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l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l，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三、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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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73430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國道三號烏日交流道聯絡道延伸至芬園段新闢工程延伸

段，奉准徵收本市烏日區同安厝段430-243地號等3筆土地，合計面積

0.039143公頃1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7年11月2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626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7年11月2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626

號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圖及徵收土地地

價，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烏日區公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7年11月13日起至民國l07年12月13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

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

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

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

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

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含變動幅度）補償其地

價，該市價及變動幅度係經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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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

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

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其

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築改

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成，本

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

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

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l07年11月開工，

109年8月底完工。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該申

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送達

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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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74937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東區南京東路一段284巷打通工程(自由路三段311巷至

南京東路一段)」用地，奉准徵收東區旱溪段344-55地號等8筆土地，合

計面積0.030837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乙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7年11月5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506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7年11月5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506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圖及徵收土地地

價補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東區區公所公開閱

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7年11月13日起至民國107年12月13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

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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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

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

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

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

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加計變動幅度)補償其地

價，該市價及變動幅度係經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取 

，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

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

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

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築

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成，

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1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

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

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108年3月開工，109年3月底

完工。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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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該申

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送達

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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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79716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臺中市東區自強南街至南京東路一段打通工程」徵收

用地，奉准徵收東區東勢子段34-199地號土地，面積0.0012公頃，並一

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乙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7年11月12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802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7年11月12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802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圖及徵收土地地

價補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東區區公所公開閱

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7年11月13日起至民國107年12月13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

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

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

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

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

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加計變動幅度)補償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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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該市價及變動幅度係經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取 

，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

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

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

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築

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成，

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1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

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

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108年1月開工，108年7月底

完工。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該申

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送達

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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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79467號 

主旨：公告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設計畫（豐

原區都市土地），奉准徵收豐原區鎮宮段71-7地號土地之地上權，面積

0.000493公頃1案。 

依據： 

一、內政部l07年11月9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749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l07年11月9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749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之地上權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地上權圖說及徵

收地上權補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豐原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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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7年11月13日起至民國107年12月13日止)。 

六、準用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地上權之土地自公告日起，除

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

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七、準用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地上權之土地所有權或他項權

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公告前

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築改良

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

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交通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第4條規

定，地上權之徵收補償費，穿越土地之下方者，地上權補償費等於徵收

補償地價乘以穿越地下深度補償率。徵收補償地價，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

市價補償其地價，該市價係經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九、本案於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取，逾期

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收補償

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自通知

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依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規定，徵收地上權之土地因事業之興辦，

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時，土地所有權人得自施工之日起至完工後1年

內，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土地所有權，需用土地人不得拒絕。 

十一、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計於l08年1月開工，l10年12

月底完工。 

十二、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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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78950號 

主旨：本府辦理龍井區中央路三段273號旁8M巷道開闢工程，奉准徵收龍井區

忠和段2467-1地號等5筆土地，合計面積0.010592公頃，並一併徵收其

土地改良物1案。 

依據： 

一、內政部l07年11月9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744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l07年11月9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744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圖及徵收土地地

價、地上物補償費清冊(含農物調查表)，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

局及龍井區公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7年11月13日起至107年12月13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

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

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

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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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

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

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加計變動幅度)補償其地

價，該市價及變動幅度係經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取，

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收補

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自通

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項

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

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其補償

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成，本府將

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l，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l08年3月開工，

l09年3月完工。 

十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

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

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該申

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送達

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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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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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79863號 

主旨：本府辦理龍井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西南向聯外道路工程，奉准徵收龍

井區遊園北段3地號等13筆土地，合計面積0.183897公頃，並一併徵收

其土地改良物1案。 

依據： 

一、內政部l07年11月12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786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l07年11月12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786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圖及徵收土地地

價、地上物補償費清冊(含農林物調查表)，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

政局、龍井區公所及西屯區公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7年11月13日起至107年12月13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

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

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

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

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

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補償其地價，該市價係經

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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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取 

，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

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

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項

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

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其補償

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成，本府將

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l，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l08年3月開工 

，l09年9月底完工。 

十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

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

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該申

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送達

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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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78960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潭子區興華一路324巷開闢工程，奉准徵收潭子區興華段

89地號土地，面積0.001846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7年11月8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740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7年11月8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740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圖及徵收土地地

價補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潭子區公所公開閱

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7年11月13日起至民國l07年12月13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

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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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

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

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

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

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加計變動幅度）補償其

地價，該市價及變動幅度係經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取 

，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

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

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其

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築改

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成，本

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

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

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l08年3月開工，

108年9月底完工。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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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該申

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送達

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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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79866號 

主旨：公告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為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設計畫

（潭子區非都市土地）（補辦）工程，奉准徵收潭子區聚興段103地號

土地，面積0.030500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 

依據： 

一、內政部107年11月12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780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7年11月12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780

號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說及徵收土地地價 

、農作改良物補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潭子區

公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7年11月13日起至民國l07年12月13日止)。 

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

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

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

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

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

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補償其地價，該市價及變

動幅度係經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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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取 

，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

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

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其

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築改

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成，本

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

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

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l08年1月開工，

110年12月底完工。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該申

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送達

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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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82428號 

主旨：本府辦理神岡區大豐路四段-主2號15M都市計畫道路（近三角里筱雲山

莊之東側路段）用地徵收，茲因應受補償人呂米石等13人補償費發放通

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首揭工程用地徵收，本府以107年10月1日府授地用字第1070233338號公

告30日，公告期滿後，以107年10月30日府授地用字第1070266863號函

通知應受補償人領取徵收補償費，惟因應受補償人呂米石等13人住址不

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另請權利人於107年11月26日前逕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辦理領款事宜，

逾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

定，存入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

費301專戶」內保管，並視同補償完竣。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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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二字第1070282789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一 

主旨：本府已將106年度第2批代為標售之土地價金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

金保管款專戶，土地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10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

申請發給，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第3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第

4條第1項第2款及第6條。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登記名義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保管款金額、

保管款字號：詳見案附土地代為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二、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07年11月28日至108年2月28日止共3個月(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

日；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 

三、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臺灣土地銀行臺中分行之臺中市

政府-地籍清理保管款305專戶。 

四、保管處所地址：臺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1號。 

五、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於民國107年7月19日存入專戶

起，至民國117年7月19日止10年內，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餘，

歸屬國庫。 

六、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等規定，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地政局申請，並按代為標售土地之價

金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加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實收利息發給之。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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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286935號 

主旨：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設計畫隧道路段

工程（豐原區非都市土地）徵收地上權用地，茲因權利人莊月鳳等14

人因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該補償費已依法存入國庫專戶保

管，因通知書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業經本府107年10月29日府授地用字第1070262301號函通知應受補

償人在案，惟應受補償人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該通知函件無法

送達。 

二、本案未受領之徵收補償費本府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徵收未

受領補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定存入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508號）「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

內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三、本徵收補償費之請求權，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不行使

而消滅；逾期未領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四、應受補償人於公示送達公告日起欲領款者，請攜帶印鑑證明書（有效

期限一年內）、印鑑章、國民身分證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至本府地政局

地用科（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8號7樓，電話：04-22170754）

洽辦。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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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843071號 

主旨：公告方裕盛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方裕盛。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97號。 

三、證書字號：（107）台內地登字第028250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方裕盛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太平區大興二一街138號5樓。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734001號 

主旨：公告張鳳琴地政士重新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鳳琴。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96號。 

三、證書字號：(7 9)台內地登字第005336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張鳳琴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美村路二段168巷2號1樓。 

備註：原開業執照（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03號，於107年6月10日因有效

期限屆滿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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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745331號 

主旨：公告註銷張武烈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武烈。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92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張武烈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忠明路33號1樓。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至107年11月6日止），因有效期限屆滿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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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857881號 

主旨：公告註銷賴誌狄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賴誌狄。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88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賴誌狄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霧峰區民生路239號之9。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至107年11月17日止），未依規定

辦理換發而失效。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275857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張志忠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志忠。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地估字第000072號（印製編號：000234）。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威名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77號8樓之13。 

備註：因有效期限即將屆滿申請換證，有效期限至11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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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幼字第1070277160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修正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42條規定。 

三、修正「臺中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草案如附。本案另載於

本府法制局網站(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index. 

aspx)之臺中市法規資料庫網頁。 

四、對於本次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

次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三)電話：04-22289111#54406。 

(四)傳真：04-25274559。 

(五)電子信箱：blue0303sky@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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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因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稱幼照法)第四十六條修正內容及條次

變更，臺中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以下稱本辦法)配合辦理

修正，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幼照法修正第四十六條內容，將「幼兒園」修正為「教保服務

機構」，故修正本辦法名稱為「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

員獎勵辦法」。 

二、本辦法針對幼兒園之獎勵法源原規範於幼照法第四十六條，配合幼

照法第四十六條變更條次為四十二條，故修正本辦法授權依據。(修

正條文第一條) 

三、本辦法相關條文配合法規名稱修正，統一將「幼兒園」文字修正為

「教保服務機構」，以求體例一致。（修正條文第三條、第四條、

第五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

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 

 

 

 

 

 

臺中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及教

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 

臺中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

人員獎勵辦法 

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以下稱幼照法)修正第四

十六條內容，將「幼兒園」

修正為「教保服務機構」，

故修正本辦法名稱為「臺

中市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

服務人員獎勵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

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

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

本辦法針對幼兒園之獎勵

法源原規範於幼照法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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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本法)第四十二條及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以

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

條規定訂定之。 

稱本法）第四十六條及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以

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

條規定訂定之。 

十六條，配合幼照法第四

十六條變更條次為四十二

條，故修正本辦法授權依

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教育局)。 

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為設立或登記於臺中市

(以下簡稱本市)之教保

服務機構。 

      本辦法所稱教保服

務人員，指服務於教保

服務機構之下列人員： 

  一、園長。 

  二、主任。 

  三、教師。 

  四、教保員。 

  五、助理教保員。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為設立或登記於臺中市

(以下簡稱本市)之公私

立幼兒園及社區互助式

教保服務班(以下簡稱

幼兒園)。 

      本辦法所稱教保服

務人員，指服務於幼兒

園之下列人員： 

  一、園長。 

  二、主任。 

  三、教師。 

  四、教保員。 

  五、助理教保員。 

配合幼照法修正，將原定

幼兒園文字修正為教保服

務機構。 

第四條  教育局為辦理教

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

人員之獎勵，設臺中市

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

務人員獎勵評選委員會

（以下簡稱評選會），

其任務如下： 

  一、審議獎勵申請案 

件。 

  二、其他有關獎勵評選 

事項。 

第四條  教育局為辦理幼

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之

獎勵，設臺中市幼兒園

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評

選委員會（以下簡稱評

選會），其任務如下：

  一、審議獎勵申請案

件。 

  二、其他有關獎勵評選

事項。 

配合幼照法修正，將原定

幼兒園文字修正為教保服

務機構。 

第五條  評選會置委員七

人至十三人，由教育局

就下列人員派（聘）兼

之，並指定其中一人為

第五條  評選會置委員七

人至十三人，由教育局

就下列人員派（聘）兼

之，並指定其中一人為

配合幼照法修正，將原定

幼兒園文字修正為教保服

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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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一、教育局代表。 

  二、教保服務機構代表 

。 

  三、學者專家。 

      前項委員為無給

職，任期二年，期滿得

續聘之。但代表機關出

任者，應隨本職同進

退。 

      評選會之組成，任

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 

      評選會委員於任期

中因故出缺者，由教育

局補派（聘），其任期

至原委員任期屆滿止。 

召集人： 

  一、教育局代表。 

  二、公私立幼兒園代表

。 

  三、學者專家。 

      前項委員為無給

職，任期二年，期滿得

續聘之。但代表機關出

任者，應隨本職同進

退。 

      評選會之組成，任

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 

      評選會委員於任期

中因故出缺者，由教育

局補派（聘），其任期

至原委員任期屆滿止。

第六條  評選會召開會

議，由召集人擔任主

席；召集人因故未能出

席時，由出席代表互推

一人擔任之。 

評選會之決議應

有代表總數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以出席代表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六條  評選會召開會

議，由召集人擔任主

席；召集人因故未能出

席時，由出席代表互推

一人擔任之。 

評選會之決議應

有代表總數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以出席代表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未修正。 

第七條  教保服務機構經

許可設立或登記滿三年

以上，並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向教育局申請獎

勵： 

  一、辦理中央主管教育

機關或教育局指

定、委託辦理之幼

兒教保業務成效卓

著。 

第七條  幼兒園經許可設

立或登記滿三年以上，

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向教育局申請獎勵：

  一、辦理中央主管教育

機關或教育局指

定、委託辦理之幼

兒教保業務成效卓

著。 

  二、從事幼兒教保研究

配合幼照法修正，將原定

幼兒園文字修正為教保服

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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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從事幼兒教保研究

發展具有卓越績

效。 

  三、執行幼兒教保政策

成效優良。 

  四、其他優良事蹟足以

申請獎勵。 

前項教保服務機

構許可設立或登記起

算年期，溯及至改制幼

兒園前之幼稚園、托兒

所立案日。 

發展具有卓越績

效。 

  三、執行幼兒教保政策

成效優良。 

  四、其他優良事蹟足以

申請獎勵。 

前項幼兒園許可

設立或登記起算年

期，溯及至改制幼兒園

前之幼稚園、托兒所立

案日。 

第八條 教保服務人員任

職本市教保服務機

構，並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經教保服務機構

初審後，由教保服務機

構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向教育局申請獎勵： 

一、 服務資深：連續從

事教保服務或行

政工作滿十年、二

十年、三十年或四

十年，成績優良。 

二、 服務績優：連續從

事教保服務三年

以上或於偏遠教

保服務機構服務

滿二年，在教保服

務或行政工作表

現績優，有具體事

證。 

三、 研究績優：連續從

事教保服務三年

以上或於偏遠教

保服務機構服務

滿二年，最近三年

第八條 教保服務人員任

職本市幼兒園，並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經幼

兒園初審後，由幼兒園

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向

教育局申請獎勵： 

 一、服務資深：連續從

事教保服務或行政

工作滿十年、二十

年、三十年或四十

年，成績優良。 

  二、服務績優：連續從

事教保服務三年以

上或於偏遠幼兒園

服務滿二年，在教

保服務或行政工作

表現績優，有具體

事證。 

  三、研究績優：連續從

事教保服務三年以

上或於偏遠幼兒園

服務滿二年，最近

三年內從事各種與

幼兒教保有關之研

究、著作、翻譯、

配合幼照法修正，將原定

幼兒園文字修正為教保服

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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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從事各種與幼

兒教保有關之研

究、著作、翻譯、

創作或教材教具

研發，成績優良。 

前項連續服務年資 

，得連同改制幼兒園前

服務於幼稚園及托兒

所之年資合併計算。 

創作或教材教具研

發，成績優良。 

前項連續服務年資

，得連同改制幼兒園前

服務於幼稚園及托兒

所之年資合併計算。 

第九條  教保服務機構最

近三年內有下列情形之

ㄧ者，不予獎勵： 

一、受本法或本條例

所定之處罰，於

提出申請截止日

前仍未改善完竣

者。 

二、因執行業務違背

法令，經教育局

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處分。 

三、教保服務機構負

責人因執行業務

違背法令，經判

刑確定。 

四、經教育局依第十

五條規定，撤銷

獎勵資格並公告

者。 

五、已接受本市或其

他縣(市)或中央

相同性質表揚

者。 

第九條  幼兒園最近三年

內有下列情形之ㄧ者，

不予獎勵： 

一、受本法或本條例

所定之處罰，於

提出申請截止日

前仍未改善完竣

者。 

二、因執行業務違背

法令，經教育局

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處分。 

三、幼兒園負責人因

執行業務違背法

令，經判刑確

定。 

四、經教育局依第十

五條規定，撤銷

獎勵資格並公告

者。 

五、已接受本市或其

他縣(市)或中央

相同性質表揚

者。 

配合幼照法修正，將原定

幼兒園文字修正為教保服

務機構。 

第十條  教保服務人員最

近三年內有下列情形

之ㄧ者，不予獎勵： 

一、受本法或本條例所

第十條  教保服務人員最

近三年內有下列情形

之ㄧ者，不予獎勵： 

一、受本法或本條例所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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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處罰。 

二、受懲戒或記過以上

之處分。 

三、教保服務人員因執

行業務違背法令，

經判刑確定。 

四、經教育局依第十五

條規定，撤銷獎勵

資格並公告者。 

五、已接受本市或其他

縣(市)或中央相

同性質表揚者。 

定之處罰。 

二、受懲戒或記過以上

之處分。 

三、教保服務人員因執

行業務違背法令，

經判刑確定。 

四、經教育局依第十五

條規定，撤銷獎勵

資格並公告者。 

五、已接受本市或其他

縣(市)或中央相

同性質表揚者。 

第十一條  教保服務人員

獎勵名額，依各教保服

務機構實際收托幼童總

數推薦： 

一、一百人以下者：每

機構一名。 

二、一百零一人以上二

百人以下者：每機

構二名。 

三、二百零一人以上三

百人以下者：每機

構三名。 

四、三百零一人以上四

百人以下者：每機

構四名。 

五、四百零一人以上者 

：每機構五名。 

第十一條  教保服務人員

獎勵名額，依各園實際

收托幼童總數推薦： 

一、一百人以下者：每

園一名。 

二、一百零一人以上二

百人以下者：每園

二名。 

三、二百零一人以上三

百人以下者：每園

三名。 

四、三百零一人以上四

百人以下者：每園

四名。 

五、四百零一人以上者

：每園五名。 

配合幼照法修正，將原定

幼兒園文字修正為教保服

務機構。 

第十二條 教保服務機構

及教保服務人員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其申請案

件不予受理： 

一、 申請人所檢送資

料不合規定，經通

知補正，未於期限

內補正。 

第十二條 幼兒園及教保

服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其申請案件不予

受理： 

一、申請人所檢送資料

不合規定，經通知

補正，未於期限內

補正。 

配合幼照法修正，將原定

幼兒園文字修正為教保服

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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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 請 人 有 第 九 

條、第十條所定情

形。 

二、申請人有第九條、

第十條所定情形。

第十三條  教保服務機構

應於每年五月一日至

十五日提出申請，評

選會應於同年六月至

七月召開，評選教保

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

人員之申請案件。評

選如有必要得邀請參

選之教保服務機構或

教保服務人員列席說

明，並得進行實地查

核。評選結果應由教

育局於同年七月三十

一日前公告，評選會

得為從缺之決議。 

第十三條  幼兒園應於每

年五月一日至十五日

提出申請，評選會應於

同年六月至七月召

開，評選幼兒園及教保

服務人員之申請案

件。評選如有必要得邀

請參選之幼兒園或教

保服務人員列席說

明，並得進行實地查

核。評選結果應由教育

局於同年七月三十一

日前公告，評選會得為

從缺之決議。 

配合幼照法修正，將原定

幼兒園文字修正為教保服

務機構。 

第十四條  教保服務機構

或教保服務人員經評選

為優良者，教育局應公

開表揚。 

公立教保服務機構

教保服務人員得依規定

敘獎。 

第十四條  幼兒園或教保

服務人員經評選為優良

者，教育局應公開表

揚。 

公立幼兒園教保服

務人員得依規定敘獎。

配合幼照法修正，將原定

幼兒園文字修正為教保服

務機構。 

第十五條  教保服務機構

或教保服務人員，經評

選為優良後，發現有不

予獎勵之情形時，教育

局應予撤銷。 

第十五條  幼兒園或教保

服務人員，經評選為優

良後，發現有不予獎勵

之情形時，教育局應予

撤銷。 

配合幼照法修正，將原定

幼兒園文字修正為教保服

務機構。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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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701306131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噪音管制區禁止從事妨礙安寧行為之時間、地點或場

所，並自即日生效。」草案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8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訂定依據：噪音管制法第8條。 

三、修正「臺中市噪音管制區禁止從事妨礙安寧行為之時間、地點或場所」

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法制局網站(http://www.legal. 

taichung.gov.tw/)→臺中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66234。 

(四)傳真：04-22291757。 

局長  白智榮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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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管制法第八條公告事項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依據噪音管制法第八條規定

辦理公告管制行為，前次為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辦理公告修正。本次

修正係為加強管制被檢舉之使用中機動車輛噪音檢驗合格再次改回原改

裝排氣管致擾寧情形，以維護民眾環境生活品質，符合臺中市(以下簡稱

本市)建構宜居城市願景；本次修正內容說明如下： 

一、 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擴大管制被檢舉之使用中機動車輛噪音檢驗

合格再次改回原改裝排氣管致妨礙安寧，爰新增禁止行為管制（修

正公告事項第十二項）。 

二、 原公告事項第十二項，因新增公告事項第十二項，故做項次調整，

變更為修正公告事項第十三項。 

 

 

 

 
 

噪音管制法第八條公告事項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於本市各級學校、幼

兒園、圖書館、衛生

醫療機構（診所除外）

周圍五十公尺範圍

內，全日不得從事下

列行為： 

（一）施放爆竹煙火。 

（二）使用擴音設施從事

宗教、婚喪等民俗

活動。 

（三）使用擴音設施從事

攤販及其他各類商

業廣告（含各類移

動式宣傳車）行

一、於本市各級學校、幼

兒園、圖書館、衛生

醫療機構（診所除外）

周圍五十公尺範圍

內，全日不得從事下

列行為： 

（一）施放爆竹煙火。 

（二）使用擴音設施從事

宗教、婚喪等民俗

活動。 

（三）使用擴音設施從事

攤販及其他各類商

業廣告（含各類移

動式宣傳車）行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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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為。 

二、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

區晚上十時至翌日上

午八時，不得從事下

列行為： 

（一）施放爆竹煙火。但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予管制： 

1.春節（小年夜至

農 曆 一 月 三

日）、農曆一月

九日、元宵節、

清明節、端午

節、中元節等節

日全日。 

2.特殊民俗活動

（如迎神繞境）

及其他各項活

動，經施放爆竹

煙火管制主管機

關核准者，始得

為之。施放爆竹

煙火管制主管機

關並應將核准文

件副知臺中市政

府環境保護局

（以下簡稱本

局）。 

3.元旦（前一日晚

上十時至當日凌

晨一時）、春節

（小年夜至農曆

一月三日）、農

曆一月九日、元

宵節、清明節、

端午節、中元

節、中秋節、國

慶日等節日全日

二、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

區晚上十時至翌日上

午八時，不得從事下

列行為： 

（一）施放爆竹煙火。但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予管制： 

1.春節（小年夜至

農 曆 一 月 三

日）、農曆一月

九日、元宵節、

清明節、端午

節、中元節等節

日全日。 

2.特殊民俗活動

（如迎神繞境）

及其他各項活

動，經施放爆竹

煙火管制主管機

關核准者，始得

為之。施放爆竹

煙火管制主管機

關並應將核准文

件副知臺中市政

府環境保護局

（以下簡稱本

局）。 

3.元旦（前一日晚

上十時至當日凌

晨一時）、春節

（小年夜至農曆

一月三日）、農

曆一月九日、元

宵節、清明節、

端午節、中元

節、中秋節、國

慶日等節日全日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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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段。 

（二）使用擴音設施從事

宗教、婚喪等民俗

活動。 

（三）使用擴音設施從事

攤販及其他各類商

業廣告（含各類移

動式宣傳車）行

為。 

（四）於室外使用擴音設

施從事集會、遊行

或音樂表演等各項

活動。但元旦（含

跨年日）、春節（小

年夜至農曆一月三

日）、元宵節、清

明節、端午節、中

元節、中秋節、國

慶日、特殊民俗活

動（如迎神繞境）

或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者，不在

此限。 

（五）使用擴音設施於公

(私)有場所從事唱

歌、跳舞、表演及

打拳強身等活動。 

（六）使用動力機械從事

餐飲、洗車、洗染、

印刷等商業行為。

但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在此限： 

1.於第一、二類噪

音管制區內上午

六時至八時使用

動力機械從事餐

飲、洗染等商業

行為。 

及時段。 

（二）使用擴音設施從事

宗教、婚喪等民俗

活動。 

（三）使用擴音設施從事

攤販及其他各類商

業廣告（含各類移

動式宣傳車）行

為。 

（四）於室外使用擴音設

施從事集會、遊行

或音樂表演等各項

活動。但元旦（含

跨年日）、春節（小

年夜至農曆一月三

日）、元宵節、清

明節、端午節、中

元節、中秋節、國

慶日、特殊民俗活

動（如迎神繞境）

或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者，不在

此限。 

（五）使用擴音設施於公

(私)有場所從事唱

歌、跳舞、表演及

打拳強身等活動。

（六）使用動力機械從事

餐飲、洗車、洗染、

印刷等商業行為。

但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在此限：

1.於第一、二類噪

音管制區內上午

六時至八時使用

動力機械從事餐

飲、洗染等商業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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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第三、四類噪

音管制區內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設立、登記

或營運者。 

2.於第三、四類噪

音管制區內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設立、登記

或營運者。 

三、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

區晚上十時至翌日上

午八時及例假日（含

國定假日）中午十二

時至下午二時，除營

業項目屬經濟部公告

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

碼表之「視聽歌唱業」

並經登記許可之營業

場所外，不得使用卡

拉 OK。 

三、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

區晚上十時至翌日上

午八時及例假日（含

國定假日）中午十二

時至下午二時，除營

業項目屬經濟部公告

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

碼表之「視聽歌唱業」

並經登記許可之營業

場所外，不得使用卡

拉 OK。 

無修正 

四、營建工程於本市各類

噪音管制區晚上七時

至翌日上午八時及例

假日（含國定假日）

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二

時，不得使用動力機

械從事施工及吊掛作

業致妨害安寧之行

為。但有下列情形之

ㄧ者，不在此限： 

（一）有危及公共安全、

環境污染及影響民

生用水、用電、用

氣或通訊之搶救、

搶修等工程。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於管制時段

施工之結構體施

工、基樁（不含撞

擊式打樁工程）、

連續壁、地下結構

物工程（含開挖作

四、營建工程於本市各類

噪音管制區晚上七時

至翌日上午八時及例

假日（含國定假日）

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二

時，不得使用動力機

械從事施工及吊掛作

業致妨害安寧之行

為。但有下列情形之

ㄧ者，不在此限： 

（一）有危及公共安全、

環境污染及影響民

生用水、用電、用

氣或通訊之搶救、

搶修等工程。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於管制時段

施工之結構體施

工、基樁（不含撞

擊式打樁工程）、

連續壁、地下結構

物工程（含開挖作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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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安全措施組

立、巨積混凝土灌

築及大型橋梁吊裝

之連續性必要工

程。 

（三）其他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於管

制時段施工之連續

性必要工程。 

（四）緊急危難救助行為 

。 

業）安全措施組

立、巨積混凝土灌

築及大型橋梁吊裝

之連續性必要工

程。 

（三）其他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於管

制時段施工之連續

性必要工程。 

（四）緊急危難救助行為

。 

五、前項第（二）款至第

（三）款，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將核准文

件副知本局，施工單

位並應於施工現場設

置噪音防制設施（包

含隔音布、消音屋、

防振襯墊、隔音罩、

或其他具有減音功能

之設施）及豎立夜間

或午間施工告示牌，

違反者，視為違反前

項規定。 

五、前項第（二）款至第

（三）款，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將核准文

件副知本局，施工單

位並應於施工現場設

置噪音防制設施（包

含隔音布、消音屋、

防振襯墊、隔音罩、

或其他具有減音功能

之設施）及豎立夜間

或午間施工告示牌，

違反者，視為違反前

項規定。 

無修正 

六、前項夜間或午間施工

告示牌內容，應載明

營建業主名稱、夜間

或午間施工核准文件

字號、施工單位名

稱、工地負責人姓

名、工地現場聯絡人

姓名及電話號碼、監

造單位名稱及電話號

碼、臺中市民一碼通

電話號碼一九九九。 

六、前項夜間或午間施工

告示牌內容，應載明

營建業主名稱、夜間

或午間施工核准文件

字號、施工單位名

稱、工地負責人姓

名、工地現場聯絡人

姓名及電話號碼、監

造單位名稱及電話號

碼、臺中市民一碼通

電話號碼一九九九。

無修正 

七、施工單位施作包括路

面切割、打樁、拔樁

七、施工單位施作包括路

面切割、打樁、拔樁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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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結構物拆除等易產

生高噪音污染之營建

工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本公告事項第

四項核准時，應限制

其施作條件或期限。

施工單位未遵行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所為之

限制，視為違反本公

告事項第四項規定。 

及結構物拆除等易產

生高噪音污染之營建

工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本公告事項第

四項核准時，應限制

其施作條件或期限。

施工單位未遵行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所為之

限制，視為違反本公

告事項第四項規定。

八、經核准於管制時段施

工者，仍應符合噪音

管制標準第六條營建

工程噪音管制標準之

規定。 

八、經核准於管制時段施

工者，仍應符合噪音

管制標準第六條營建

工程噪音管制標準之

規定。 

無修正 

九、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

區從事選舉各項活動

時，全日不得施放爆

竹煙火，但於選舉投

票日（含當日）起三

日內，不予管制。 

九、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

區從事選舉各項活動

時，全日不得施放爆

竹煙火，但於選舉投

票日（含當日）起三

日內，不予管制。 

無修正 

十、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

區晚上十時至翌日早

上八時及中午十二時

至下午二時，不得使

用吹葉機致妨礙安

寧。但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有危及公共安全及

災害復原期間，或

緊急危難救助行

為。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 

十、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

區晚上十時至翌日早

上八時及中午十二時

至下午二時，不得使

用吹葉機致妨礙安

寧。但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有危及公共安全及

災害復原期間，或

緊急危難救助行

為。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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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於本市各類噪音管

制區住宅及公寓大

廈晚上十時至翌日

上午八時及例假日

（含國定假日）中

午十二時至下午二

時，不得使用動力

機械從事裝修工程

致妨礙安寧之行

為。 

十一、於本市各類噪音管

制區住宅及公寓大

廈晚上十時至翌日

上午八時及例假日

（含國定假日）中

午十二時至下午二

時，不得使用動力

機械從事裝修工程

致妨礙安寧之行

為。 

無修正 

十二、於本市各類噪音管

制區內，經主管機

關噪音檢（查）驗

合格之車輛不得有

使用未認證之排氣

管致妨礙他人生活

安寧之行為。 

無 新修規範 

十三、違反本公告者，依

噪音管制法第二十

三條規定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並令其

立即改善，未遵行

者，按次處罰。 

十二、違反本公告者，依

噪音管制法第二十

三條規定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並令其

立即改善，未遵行

者，按次處罰。 

因新增第十二項規範，故

本項變更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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